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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L 傑出公開講座系列「榮譽教授 Martti Koskenniemi: 國際權力的法律

歷史----主權與財產」（2023 年 2 月 21 日） 

  
 

2023 年 3 月 1 日 

吳灝欣 

 

鑑於即將在 2025 年出版的《中國的國際法歷史》(Ignacio de la Rasilla, Jiangyu Wang(王江雨), and 

Congyan Cai(蔡從燕),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一書，香港城市大學（城大）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

中心（CCCL）與武漢大學法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合作，共同組織一系列大規模的傑出公開講座，講座將

從中國和全球的角度討論國際法的歷史。第一場傑出講座於 2023 年 2 月 21 日開始舉辦，特地邀請了榮譽

教授 Martti Koskenniemi 以「國際權力的法律歷史----主權與財產」為題，協助學生和律師了解國際法律

歷史。 

 

公開講座在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教授的歡迎詞中拉開序幕。 

 

Martti Koskenniemi 教授為赫爾辛基大學的國際法榮譽教授，也是埃里克-卡斯特倫國際法和人權研究所

的主任。在 1978 至 1994 年間，他曾擔任芬蘭外交部門的成員，亦曾在 1997 至 2002 年間擔任亞洲開發

銀行行政法庭的法官，更是 2002 至 2006 年的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的成員。 

 

講座之先，他先簡單介紹了主權和帝國的法律曆史，並引用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著名圖片。該條約通常

被認為是法律史上的一個最值得紀念的事件，同時亦是國際法的重要時刻的象徵----主權力量的開始。在

16 世紀，為了定義學術主義（Diviso rerum），他認為可以分為兩種合法的權力。以西班牙人在印度的侵

占、以及在歐洲向外的商業化活動等事件，可算為 Dominium 管轄權的規則等例子。其後，法國的殖民行

動其實亦是通過「私有財產」（商人）的密集地組織而開始，例如著名的黎塞留可算在十七世紀初統治了

法國。在考察歷史背後的政治理論時，他強調沒有充分的主權，也就沒有財產----而財產的繼續存在則取決

於主權者保護財產的權力。然後，他介紹了一本由 J.G.Justi 在 1757 年書寫有關歐洲秩序的《主權平衡與

財產帝國》的著作。該書充分解釋了將從主權關係擴大到私有財產關係的權力平衡，而商業的本質就是全

球性且不可限制的。他補充，在 19 世紀的法律界仍然在外交公法之間的分歧。經過漫長的歷史，在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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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後，目前經濟學辯論最關鍵的問題是自然資源的開發。而關於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的辯論，一直

抓住並做成了主權和財產之間的差異和緊張關係，但同時也是合作關係的展開。總而言之，歐洲法律權力

的使用可以被理解為法律語言的權力，而其中包含兩個重要的的詞語: 主權和財產，而兩者是很難相互分離

的。 

 

在 Martti Koskenniemi 教授發人深省的演講之後，進入到由武漢大學 Ignacio De La Rasilla 教授帶領的

討論及問答環節，而其他與會者都藉此機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獨特論點。本次講座

以王江雨教授簡單的閉幕辭作結，他再一次感謝各位演講者的寶貴貢獻及所有與會者的出席，使此次講座

取得了豐碩成果。 

 

 

Martti Koskenniemi 教授及 Ignacio De la Rasilla 教授。 

 

 

王江雨教授。 


